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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意见 

交海发〔2014〕79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

天津市、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，各直属海事局，各港口

行政管理部门，各中央航运企业集团： 

近年来，受国际经济持续低迷、运力过剩等因素的影响，航

运市场持续低迷，给水上交通安全带来了重大影响，部分航运企

业不断降低安全投入，有的甚至采取减少公司岸基安全管理人

员、违规减少船舶配员、聘用不适任船员、伪造变造船舶船员证

书等违法违规方式降低成本，导致恶性水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，

给人民群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为进一步加强管理，

营造安全、公平、有序的水上交通环境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

（一）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3

年 7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第 28 次常委会上关于安全生产工作

“要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，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，地方

政府属地监管，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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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，而且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

的讲话精神，站在坚持“以人为本”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

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水上交通安

全工作在“四个交通”建设中的重要地位，深刻认识到做好水上

交通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深入分析目前水上交通安全工作面临的

新形势和新任务，创新工作思路，改进工作方法，不断加强管理，

主动做好服务，全面落实责任。要充分发挥导向作用，加大管理

力度，逐步淘汰技术状况差的船舶及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的公司，

积极促进航运安全的“转型升级”，促进航运业的安全健康发展，

确保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的稳定。 

（二）各航运公司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认

识，充分认识到国家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心和力度。要认真贯

彻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加强员工培训，提高员工安全意识，

广泛收集并深入研究分析事故案例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真正树

立起“安全就是效益”的理念，不断完善公司安全管理制度（体

系），从根本上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 

二、加强管理，严肃查处非法生产经营行为 

（三）加强对“四类重点船舶”及“六区一线”重点水域的

安全监管。各海事管理机构要加强对客船、危险品船、砂石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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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流态固体散装货物运输船舶等“四类重点船舶”和渤海水域（含

成山角及以北水域）、长江口水域、舟山群岛水域、台湾海峡水

域、珠江口水域、琼州海峡水域以及长江一线水域（含西南山区

水域）等“六区一线”重点水域的安全监管。要建立实施“四类

重点船舶”安全监管长效机制，严禁船舶超载、冒险航行；加强

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，强化现场监管，并开展定期或专项检查，

实现闭环监管；根据监管重点，注重规律研究，强化执法监督，

建立与地方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，及时通报相关

信息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对“六区一线”重点水域，要定期开展安

全形势分析，查找安全隐患；建立动态综合监管机制，强化预警

预控，充分利用海上巡航、VTS 和现场监管等手段加强监管，并

切实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 

（四）建立健全船舶进出港装卸货信息通报制度，严肃查处

非法运输。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、港口经营人要

建立健全船舶进出港装卸货（包括港内水上过驳，下同）信息通

报制度。船舶进港装卸货前，港口经营人要向当地港口行政管理

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进行通报；港口行政管理部门、海事管理机

构发现船舶缺少营运、检验、登记等相关证书或证书无效的，要

及时通知港口经营人，港口经营人应拒绝为这些船舶装卸货。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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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管理机构要及时对无证行为进行处理。 

（五）完善施工船、砂石运输船信息报备制度，严肃查处非

法施工、非法运输砂石行为。各海事管理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施工

船、砂石运输船信息报备制度，要求各水上水下施工项目责任方

将参与施工及砂石运输的所有船舶信息进行报备，严禁使用不符

合要求的船舶。海事管理机构除应加强对非法施工船舶的处罚

外，还应对相关施工项目责任方进行严肃处理，并将相关情况通

报项目业主及建设管理部门。 

对为渔港工程服务的施工船及砂石运输船，各相关海事管理

机构应与渔港监督部门建立协商沟通机制，船舶进出渔港水域

时，要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海事管理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实

现对此类船舶的全过程监管。 

（六）加强巡航检查。各海事管理机构要加大对水上过驳作

业区、采砂点、施工作业区的巡航检查力度，对于发现的问题，

要依法进行处置；对涉及其他部门的工作，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及

公安、安监、国土、水利、海洋、港航等部门通报、进行综合治

理。 

（七）加强对码头运营的安全管理。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要

加强对码头运营情况的日常监管，督促码头经营单位落实各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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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制度和措施，杜绝码头超能力靠泊，严肃查处无经营许可

证非法运营的现象，确保码头的安全运营。 

（八）加强对停航船舶的安全管理。鉴于目前航运市场低迷

的情况，很多公司采取了停航和封存船舶的措施，各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要在证书收回及保存、泊位及锚地选取、

船员配备、值班值守、应急反应、复航条件等方面加强管理，并

指导公司和船舶做好停航、封存期间的安全值守工作，确保安全。 

（九）加强对新能源船舶的安全管理。交通运输部正在大力

推广内河 LNG 燃料动力船舶，各单位要在积极做好内河船舶推

广使用 LNG 燃料的基础上，加强对新能源船舶的安全管理。要

在船舶检验、船员培训、安全检查等各个方面加强研究，完善相

关管理办法和措施，确保新能源船舶的安全。 

三、主动服务，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措施 

（十）严格落实各项诚信优惠措施。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要严

格落实对安全诚信公司、船舶、船长在安全管理体系审核、船舶

签证、船舶安检、行政许可等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，广泛宣传安

全诚信公司、船舶、船长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经验，鼓

励和促进航运业的安全诚信管理，推动航运安全文化建设。 

（十一）务实开展航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。针对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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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并持有有效“符合证明”（DOC）的航运企业，

鉴于其已经建立了体系化的安全管理制度并通过了相关专业机

构的审核，为减轻企业负担，决定不再对其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

达标考评，由相关机构直接发证。等级确定由相关交通运输部门

与海事管理机构商定。 

（十二）认真落实各项减免政策。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简

政放权，交通运输部报经国务院批准，先后取消了涉及航运的多

项行政许可项目。近期又下发了一系列促进航运业转型升级、健

康发展的文件，提出了很多减轻企业负担、提升航运服务质量和

水平的措施。各单位要进一步转变职能，强化服务，认真落实各

项减免及服务举措，切实帮助航运企业渡过难关、走出低谷。同

时要加强事中、事后的监督检查，优化管理流程，确保管理事项

不断不乱，保持航运安全健康发展。 

请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本意见精神传达至辖区各航运公

司；请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将本意见精神传达至辖区各港口经营

人；请各海事管理机构将本意见精神传达至辖区水上水下施工项

目业主及责任方。 

 

交通运输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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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3月 26日 

 

抄送：农业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海事局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海事局，部水运局、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。 


